
丹阳市泽华工具有限公司（勘察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子项名称
	建筑

高度
	建筑

层数
	结构

体系
	基础

形式
	跨度

（柱网）
	吊车吨位
	勘察

等级
	场地

类别

	1#厂房
	10.0m
	2F
	框架
	柱下独基/桩基
	
	无
	乙级
	III类

	2#厂房
	8.0m
	1F
	框架
	柱下独基/桩基
	
	无
	乙级
	III类

	一、违反强制性条文方面

无

违反强制性标准方面

标准贯入试验液化判别及液化指数计算表中，所有临界击数计算均有误，不符合GB50011-2010（2016版）第4.3.4条，请重新计算并提供正确计算结果，另外表中粘粒含量ρc宜填上3。

⑤层粉砂描述“摇震反应、光泽反应、干强度、韧性”有误，不符合GB50021-2001（2009版）第3.3.7条表3.3.7。

三、其他

1、请注明气象要素中判定建筑场地环境类型为II类的规范名称。

2、根据剖面图上静探曲线，⑤层粉砂宜分为上下二层，上层工程性质较好，厚约5.0m左右，下层工程性质稍差，厚约7.0m左右。

3、场地内地下水类型为潜水不全面，在勘探深度范围内⑤层粉砂中的地下水应属承压水，请补充说明。

4、⑤层粉砂不宜建议作为桩端持力层，因上部与下部工程性质存在差异，建议取消，否则可能导致桩基承载力不能满足设计要求。

5、因1#、2#厂房紧靠着，宜建议设计人员对相邻基础进行综合考虑，避免相互影响。



	设计人
	
	专业负责人
	高山三
	注册师
	高山三

	违反强制性条文数
	无
	违反强制性标准数
	2

	审查人
	
	认定证书号
	
	日  期

	复核人
	
	认定证书号
	
	2019.1.8



